
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1 年 9 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2 年 5 月 8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3 年 10 月 2 日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1 月 9 日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5 年 9 月 7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1 月 17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3 月 26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10 月 22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核備 

109 年 4 月 6 日 108 學年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6 月 24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核備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通識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識教育目標，特依據大

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七款規定，設置「國立嘉義大學通

識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語言中心中心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主任、各領域召集人、校外委員一至三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並由

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校外委員包含學者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由教務長推薦並

經本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聘任。 

三、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校通識教育課程。 

（二）檢討每學期通識教育課程開課事宜。 

（三）審議屬系級課程規劃委員會之各領域課程規劃。 

（四）審議其他有關通識課程及學分疑義等相關事宜。 

四、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六、本校通識教育分基礎素養課程及博雅素養課程執行之。 

(一)基礎素養領域包括： 

1.大一國文 

2.大一英文 

3.基礎程式設計 

4.大一、大二體育 

5.大一校園服務 

(二)博雅素養領域包括： 

1.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 



2.歷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3.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4.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 

5.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6.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 

七、通識教育各領域設領域小組，並置召集人一人及委員若干人，負責該領域通識教育課程

之規劃、協調、研發及審查工作，並定期召開領域課程委員會議，其中國文、英文及體

育領域分別由中國文學系系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任及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校園服務領域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各領域召集人會議由副教務長擔任主

席。其他領域召集人及委員，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之。 

八、本要點經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通識教育委員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